
附件2：

昆明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本市黄标车淘汰工作，进一步减少机动车排气污染，持续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号）、《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307号）、《云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和《昆明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黄标车是指污染物排放达不到国Ⅰ标准的汽油机动车和达不到国Ⅲ标准的柴油机动车，不包括三轮汽车、低速货车和摩托车。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使用年限是指《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环保部令〔2012〕第12号）规定的使用年限。

机动车使用年限起始日期按照注册登记日期计算，但自出厂之日起超过2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按照出厂日期计算。终止日期为车辆交售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的日期。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黄标车淘汰是指在本市注册登记的黄标车所有人将黄标车交售给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进行拆解报废处理。黄标车转出昆明市行政辖区的行为不属于本办法所指的淘汰。 

第五条 在昆明市注册登记的黄标车，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予以资金补贴。
（一）有使用年限的车辆在达到强制报废期提前一年以上淘汰的；
（二）无使用年限的车辆申请报废的。
第六条 有下列条件之一的车辆淘汰，不予资金补贴：

（一）行政事业单位；

（二）国有（国有控股）企业；

（三）因自燃报废或交通事故等原因导致直接报废的。

第七条 按照机动车车型给予差别化补贴。

载货汽车：重型车辆补贴12,000元/辆，中型车辆补贴9,000元/辆，轻型车辆补贴6,000元/辆，微型车辆补贴4,000元/辆。

载客汽车：大型车辆补贴12,000元/辆，中型车辆补贴8,000元/辆，小型车辆补贴5,000元/辆，微型车辆补贴4,000元/辆。

第八条 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资金由辖区同级财政部门承担。该资金由同级环保部门负责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兑付。

黄标车所在辖区以车辆所有人的所在地为准。车辆所有人为自然人的，其所在地为其机动车行驶证上记载的住所地；车辆所有人为法人的，其所在地为其工商营业执照登记的地址。因行政管辖范围调整的县（市）、区、开发（度假）区，以现实际辖区为准。

第九条 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程序。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度假）区管委会环保部门在便民服务中心设立受理窗口或在环保部门设立受理窗口，办理黄标车提前淘汰申请补贴事宜。相关资料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度假）区环保部门网站查询、下载。
一、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须提交如下材料:

1.《昆明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资金申请表》；

2.报废汽车回收企业出具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三联：申领补贴资金）；

3.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

4.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工商登记证（验原件，复印件1份）；

5.须提供与车主同名的个人银行账户存折或单位基本账户（验原件，复印件1份）；

6.如需委托代理人办理，须提供车主或单位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验原件，复印件1份）。

二、审核。环保部门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表上的内容材料审核，

三、兑付。环保部门在审核通过后15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兑付车主。

第十条 根据省级出台的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相关规定，结合昆明实际，市财政局汇同市环保局适时出台市级对各县（市）、区、开发（度假）区黄标车提前淘汰以奖代补措施。

第十一条 申报补贴的时间为发文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止。截止2017年12月31日未完成申报流程的，不再兑现补贴。
第十二条 对挪用、骗取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骗取补贴资金的，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环境保护局、市公安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

附件：昆明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资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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